


附件 

國立臺灣大學 106 年 10 份災害事件檢討 

環安衛中心 106.11 

【案例】實驗過程不慎產生火焰事件 

一、時間：106 年 10 月 30 日(星期一)晚上 

二、發生原因：取用化學物質劑量過多，造成反應產生火焰。 

三、事發經過：因為氫化鉀平時保存在油中，因此使用前須先以正己

烷潤洗，由於取出量過多，導致抽乾正己烷時，少量

氫化鉀抽入真空系統管子內，當卸下真空系統時，由

於管子外面附著少許水滴，不慎與氫化鉀接觸，而劇

烈反應產生火焰。 

四、檢討與建議：應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且取用時劑量需留意，以

避免類似意外發生。 


